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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车主路敦康，车牌号鲁D1R981普通二轮摩托车

已损坏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

证书和车牌丢失，声明作废。车主保证该车今后不

会再上道路行驶，也不会有经济纠纷和其他违法行

为。否则车主愿一切法律责任，路敦康承担该车辆

注销的一切法律责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主刘建，车牌鲁DAT367三轮摩托车已损坏

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车牌

丢失，声明作废，刘建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律责

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主刘景德，车牌鲁DHG152 正三轮载货摩托

车已损坏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

记证、车牌丢失，声明作废，刘景德承担该车辆注销

的一切法律责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主徐玉祥，车牌鲁 DN7669 二轮摩托车已损

坏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车

牌丢失，声明作废，徐玉祥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

律责任。

薛城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主王永涛，车牌鲁 DEU217 三轮摩托车已损

坏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车

牌丢失，声明作废，王永涛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

律责任。

薛城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主张广增，车牌鲁 D3B082 三轮摩托车已损

坏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车

牌丢失，声明作废，张广增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

律责任。

山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主邵明菊，车牌鲁D81T78昌河已损坏报废，

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丢

失，车主保证该车辆今后不会出现上道路行驶，发生

经济纠纷等问题，否则车主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邵明菊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律责任。

薛城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遗失声明
▲黄晨会计证丢失，号码为：37040200006232，

声明作废。

▲ 贾 孩《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号 码 为 ：

370292341，声明作废。

▲ 吴 嘉 俊《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号 码 为 ：

Q370953624，声明作废。

▲张芹护士资格证丢失，号码为：12074155，声

明作废。

▲ 翟 燕 身 份 证 丢 失 ，号 码 为 ：

370402198410047720，声明作废。

▲枣庄市市中区仰海装饰材料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370402600481579，声明作废。

▲滕州市交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危险品运

输分公司，鲁 D-36106，营运证 370481700515；鲁

D-K885挂，营运证370481700516；鲁D-36159，营

运 证 370481700519；鲁 D-K198 挂 ，营 运 证

370481700520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 张 磬 月《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号 码 为 ：

M371114118，声明作废。

▲陈祥莹不慎将坐落于市区解放中路 69 号的

房产证丢失，产权证号：11434，声明作废。

▲张士成不慎将坐落于枣庄市中解放路71#北

侧13#门市房的房产证丢失，产权证号：9299，声明

作废。

▲叶家富不慎将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报到证丢失，号

码 为（2014 鲁 人 ）毕 字 第 201421337811280，

MMXIII4465944，声明作废。

▲滕州市通达石油有限公司在银行的基本账户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541000054201，声明作

废。

▲ 杨 智《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号 码 为 ：

O371987660，声明作废。

（上接A1版） 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坚持
农民权利不受损，不能把农民的财产权
利改虚了、改少了、改没了，防止内部
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严格依法
办事，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发挥农民主
体作用，支持农民创新创造，把选择权
交给农民，确保农民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真正让农民成为改革
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分类有序推进改革。根据集体资
产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条件确定改革
任务，坚持分类实施、稳慎开展、有序
推进，坚持先行试点、先易后难，不搞
齐步走、不搞一刀切；坚持问题导向，
确定改革的突破口和优先序，明确改革
路径和方式，着力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
域取得突破。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围绕巩固
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来谋划和实施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保集体经济组织
依法依规运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五）改革目标。通过改革，逐步构建
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保护和发展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合法权益。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身份，明晰集体所有产权关
系，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管好用好集体资
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
行新机制，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落实
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
收益分配权和对集体经济活动的民主管
理权利，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

三、全面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
（六） 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这是

顺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
和前提。要对集体所有的各类资产进行
全面清产核资，摸清集体家底，健全管
理 制 度 ， 防 止 资 产 流 失 。 在 清 产 核 资
中，重点清查核实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
资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经营性资产以及
现金、债权债务等，查实存量、价值和
使用情况，做到账证相符和账实相符。
对清查出的没有登记入账或者核算不准
确的，要经核对公示后登记入账或者调
整账目；对长期借出或者未按规定手续
租 赁 转 让 的 ， 要 清 理 收 回 或 者 补 办 手
续；对侵占集体资金和资产的，要如数
退赔，涉及违规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机
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清产核资结果
要向全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
并经成员大会或者代表大会确认。清产
核 资 结 束 后 ， 要 建 立 健 全 集 体 资 产 登
记、保管、使用、处置等制度，实行台
账管理。各省级政府要对清产核资工作
作出统一安排，从 2017 年开始，按照时
间服从质量的要求逐步推进，力争用 3 年

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七） 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在清产

核资基础上，把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
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集体，并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
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村农民集体所
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
所有权，未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
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分别属于
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
各 该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代 表 集 体 行 使 所 有
权，未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小组
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
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
体行使所有权。有集体统一经营资产的
村 （组），特别是城中村、城郊村、经济
发达村等，应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并在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村民委员会
的支持下，按照法律法规行使集体资产
所有权。集体资产所有权确权要严格按
照产权归属进行，不能打乱原集体所有
的界限。

（八） 强化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
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督管理，
加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修订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会计制度，
加快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
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制度化、规
范化、信息化。稳定农村财会队伍，落
实民主理财，规范财务公开，切实维护
集体成员的监督管理权。加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审计监督，做好日常财务收支
等定期审计，继续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
任 经 济 责 任 等 专 项 审 计 ， 建 立 问 题 移
交、定期通报和责任追究查处制度，防
止侵占集体资产。对集体财务管理混乱
的村，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组织力量
进行整顿，防止和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腐败行为。

四、由点及面开展集体经营性资产产
权制度改革

（九） 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
制改革。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
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
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改革
主要在有经营性资产的村镇，特别是城
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开展。已经
开展这项改革的村镇，要总结经验，健
全制度，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没有开
展这项改革的村镇，可根据群众意愿和
要求，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作出安排，
先进行试点，再由点及面展开，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改革。农村集体经
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不同于工
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要体现成员集体
所有和特有的社区性，只能在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进行。股权设置应以成员
股为主，是否设置集体股由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民主讨论决定。股权管理提倡
实行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的方式。
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完善治理机

制，制定组织章程，涉及成员利益的重
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防止少数人操控。

（十） 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 。 依 据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 按 照 尊 重 历
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
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协
调平衡各方利益，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解决成员边界不
清的问题。改革试点中，要探索在群众
民主协商基础上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具体程序、标准和管理办法，建
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备案
机制。成员身份的确认既要得到多数人
认 可 ， 又 要 防 止 多 数 人 侵 犯 少 数 人 权
益，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提倡农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家 庭 今 后 的 新 增 人
口，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
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
集体成员身份。

（十一）保障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利。
组织实施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
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改革试点。建立集体资产股权登记制度，
记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有的集体
资产股份信息，出具股权证书。健全集体
收益分配制度，明确公积金、公益金提取
比例，把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收益分配权落
到实处。探索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有偿
退出的条件和程序，现阶段农民持有的集
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不得突破本集体经
济组织的范围，可以在本集体内部转让或
者由本集体赎回。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
集体资产股份抵押、担保贷款办法，指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农民持有集体资
产股份继承的办法。及时总结试点经验，
适时在面上推开。

五、因地制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
实现形式

（十二） 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
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
理的主体，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可以称
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
作社。现阶段可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
管部门负责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组
织登记证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据此
向有关部门办理银行开户等相关手续，
以便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发挥好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
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
方 面 的 功 能 作 用 。 在 基 层 党 组 织 领 导
下，探索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
委员会的职能关系，有效承担集体经济
经营管理事务和村民自治事务。有需要
且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实行村民委员
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妥善处理
好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关系。

（十三） 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
权利。严格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防止
被虚置。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

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违反耕地
保护制度。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
土地，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的，应
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且需经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等发包方同意；采取出租

（转包） 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经营权的，应
报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等 发 包 方 书 面 备
案。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中，探
索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
分 配 关 系 的 有 效 办 法 。 对 于 经 营 性 资
产，要体现集体的维护、管理、运营权
利；对于非经营性资产，不宜折股量化
到户，要根据其不同投资来源和有关规
定统一运行管护。

（十四） 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从
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未承包到户
的 集 体 “ 四 荒 ” 地 （荒 山 、 荒 沟 、 荒
丘、荒滩）、果园、养殖水面等资源，集
中开发或者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发展
现代农业项目；可以利用生态环境和人
文 历 史 等 资 源 发 展 休 闲 农 业 和 乡 村 旅
游；可以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探索利用
闲 置 的 各 类 房 产 设 施 、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等，以自主开发、合资合作等方式发展
相应产业。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
户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
后农业生产性服务。鼓励整合利用集体
积累资金、政府帮扶资金等，通过入股
或者参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村与村
合作、村企联手共建、扶贫开发等多种
形式发展集体经济。

（十五） 引导农村产权规范流转和交
易。鼓励地方特别是县乡依托集体资产
监 督 管 理 、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管 理 等 平
台，建立符合农村实际需要的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集体林权、“四荒”地使用权、农业类知
识产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出租等流
转交易。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
产权要素性质、流转范围和交易需要，
制定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健全市场
交易规则，完善运行机制，实行公开交
易，加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和监督
管理。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试
点基础上探索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
转让上述权益的有效办法。

六、切实加强党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领导

（十六） 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充分认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重要性、复杂性、长期性，认真抓好
中央改革部署的贯彻落实，既要鼓励创
新、勇于试验，又要把控方向、有历史
耐心，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稳妥推
进改革。要建立省级全面负责、县级组
织实施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地方各
级党委书记特别是县乡党委书记要亲自
挂帅，承担领导责任。各地要层层分解

任务，落实工作措施，提出具体要求，
创造保障条件，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
负，对于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要
切实加以解决，涉及重大政策调整的，
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确保社会和谐
稳定。

（十七） 精心组织实施。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工作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组织领导，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实施。要梳理细化各
项改革任务，明确任务承担单位，制定
配套的分工实施方案，有关部门按职责
抓好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
和工作指导，及时做好政策评估，协调
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农业等
有关部门的干部要深入基层，加强政策
解读和干部培训，编写通俗易懂的宣传
材料，让基层干部群众全面了解改革精
神和政策要求。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
处和纠正弄虚作假、侵害集体经济组织
及其成员权益等行为。注重改革的系统
性、协同性，与正在推进的有关改革做
好衔接，发挥改革的综合效应。

（十八）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清理废
除各种阻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合理
规定，营造有利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政策环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承担大量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支出，不同
于一般经济组织，其成员按资产量化份
额从集体获得的收益，也不同于一般投
资所得，要研究制定支持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税收政策。在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中，免征因权利人名称变更登
记、资产产权变更登记涉及的契税，免
征签订产权转移书据涉及的印花税，免
收确权变更中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登
记费。进一步完善财政引导、多元化投
入共同扶持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对政府
拨款、减免税费等形成的资产归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所有，可以量化为集体成员
持有的股份。逐步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
共服务支出，减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相应负担。完善金融机构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融资、担保等政策，健全风险
防范分担机制。统筹安排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发展所需用地。

（十九）加强法治建设。健全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公平为核心原
则的农村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抓紧研究
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面的法律，赋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明确权利义
务关系，依法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
成员的权益，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
受到法律保护。抓紧修改农村土地承包
方面的法律，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
的土地权益。适时完善集体土地征收、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方
面的法律制度。认真做好农村产权纠纷
调解仲裁和司法救济工作。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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